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羙国、加拿大的

财政监督管理

沙南安  田安本、耿建云

美国、加拿大财税监督管理工

作都有比较详细的法律依据和规范

成型的程序。两国基本上是财政部

门负责对财税宏观政策执行情况和

重大违法违纪问题进行监督管理，

其他一般性的税收监督管理主要由

税务部门负责。在具体做法上，两国

也有许多共同点，但在某些方面又

各有特色。

一、重视宣传教育，强调自觉纳

税

在这方面，他们做了大量工作，

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实行普遍的

纳税申报制度，凡公民、法人都有一

个固定的纳税登记号，到应该缴纳

税款的时候，必须主动自觉申报缴

纳，否则就是违法；二是在税法和税

收征收管理知识的宣传教育上下大

功夫，做认真细致的工作。除通过报

纸、杂志等新闻媒介经常不断地宣

传税法和纳税知 识外，还大量印发

详细的纳税申报说明书。如仍不清

楚的，提供免费的纳税咨询电话及

当面咨询，随问随答，并对残疾人纳

税实行上门服务，做到不厌其烦。通

过宣传和教育，使每一个纳税人都

知道自己应纳什么税，应纳多少税，

怎样纳税，不如实纳税要受何种处

罚，有何后果等，从而促使公民自觉

申报纳税，增强遵纪守法的意识。

二、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财税

监督管理

美、加两国财税 部门都建有全

国联网的计算机系统，处理大部分

的预算拨款业务和税收征管及监督

检查业务。美联邦税收收入目前约

有 82% 是通过计算机 系统收上来

的，他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税收征

管的基础工作全部实现 计算机化，

纳税人使用电话通知计算机系统就

可以把钱缴入国库，工作人员可从

中发现有无侵占、截留财政收入的

行为，进而采取措施实行跟踪监督

检查。美国内收入局设置有庞大的

计算机中心，中心下面按区域分设

10 个计算机分中心，负责全国税收

信息的搜集整理和汇总分析工作。

全国 1.15 亿个纳税人历年的纳税

资料，都按税务登记号分类存入计

算机系统，随用随调，非常方便。

美、加两国财税部门都非常重

视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开发运用。如

美国税收监督管理计算机软件中有

一项纳税人管理分析系统，当需要

对纳税人的纳税状况进行综合分析

和监督检查时，软件系统能比较容

易地分离出哪些是比较诚实的纳税

人，哪些纳税人有偷税漏税的嫌疑，

然后有重点地进行审计检查。加拿

大计算机软件可以自动对具体纳税

人 5 年内的纳税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和监督检查，确认其当年是否如实

申报纳税，如怀疑其未如实申报，即

自动向纳税人发一份咨询书，询问

原因，如无回应，工作人员就到实地

去做纳税户的工作，帮助、启发、诱

导他们如实纳税。

三、纳税监督检查的一般程序

美加两国纳税审查的一般程序

是：（1）编制年度审计计划和审计技

术指导说明书；（2）确定审计对象，

根据财税部门、纳税人和第三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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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银行、交易所等）提供掌握的

信息，对纳税人的纳税状况进行分

析，确定出审查对象；（3）确定审查

人员，依据纳税人经营业务繁简、金

额大小、难易程度等，确定不同水平

的审计人员，编成审计小组：（4 ）用

电话或书面通知被审查人：（5）实施

检查，检查可通过与纳税人谈话、到

经营场地实地 考察等活动，了解企

业的效益、库存、经营状况、内部管

理控制等情况，然后检查企业的帐

表凭证。他们认为，通过个别谈话、

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和掌握某些

纳税人（如现金交易者等）执行财经

法规情况，比查帐还重要，因为这些

纳税人的帐目根本无法查清。在审

计检查过程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

都要注意依法保护企业内部的经营

秘密；（6）对查出的偷税漏税等问题

依法做出处理；（7）如果纳税人认为

查处有误，可向国内收入局申诉处

申诉，由申诉处负责仲裁，每年发生

申诉的比例约占审 计数量的 10% 。

纳税人也可以 直接去找法庭诉讼，

但工作中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为有利于公正履行监督

检查职能，防止说情护短，避免重复

审计，提高审计效率，美、加两国还

规定：（1）对同一纳税人，一年只审

查一次，一般不再审查第二次。（2）

对同一企业，同一个 审计师 一年只

进点审计一次，不能第 二次审计同

一个企业。（3）在审查 方法上，加拿

大的做法是，凡年营业额 25 万加元

以下的 小企业，可以 在 税 务机 关办

公室进行审计 ，请纳税 人提供 有关

数据材料，这样做 可
以 大大提高工

作效率，一般审一个企业
1 2 个小时

就够了，既省时又省力 ，效果较好；

对那些年营业额在 25 万 加元以 上

的大中型企业或公司，一般要组织

强有力的审查 小组，到被审单位去

审查，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审查工

作顺利进行。在美国除了由财税监

督人员到企 业去审计外，主要是组

织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进

点审计，派哪些会计师事务所去审

计，一般是由财政部门提出名单，由

国会所属的预算委员会选定。

四、对偷逃税收者予以处罚

美、加两国都认为，自愿纳税虽

是税收征管的基础，但实践中还要

有威慑强制力量，要把那些情节恶

劣、故意偷逃税收者送上法庭，该罚

款的罚款，该判刑的判刑。为做好这

项工作，加拿大国家税务部内设有

一个特别稽察处，主要负责税收法

规的宣传教育，提供咨询服务；研究

提高反避税技术；立案侦察比较重

大的偷税逃税案件，把触犯刑律者

送上法庭。该处在工作上与海关、法

院、警察、财政等部门协作紧密。加

拿大国税 系统搞这方面工作的有

500 多名人员，1994 年立 案 侦 察

450 个案件，其中送上法庭的有 150

件，最后有 20 人被送进监狱，判刑

最长的为 5年。

对那些被送上法庭并被判刑的

违法违纪案件，一定要通过多种新

闻媒介广泛地公开地曝光，一方面

使违法违纪 者信誉扫地，起到威慑

作用：另一方面向遵纪守法者传递

一种信息，即遵纪守法者归根到底

还是不吃亏，违法违纪终究会受到

法律制裁，使遵纪守法者产生一种

心理上的平衡感，从而促进遵纪守

法风尚的形成。

对一般的偷逃税款案件，美、加

都制定了一些具体处罚规定，如美

国一般是补交税款后再处以偷逃金

额 20%左右的罚款，如情节严重可

以罚到 100% ，美在处罚时很重视

区分无意和有意的界限：一是由于

不懂法规造成偷漏税行为，主要是

帮助教育，处罚上从轻；二是属于事

先精心预谋的偷税、逃税或避税行

为，从重处罚，直到送上法庭。

五、其他一些具体规定和做法

（1）对执法人员失职、渎职和串

通舞弊行为的处罚规定：美、加两国

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一般做法是，由

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业务不熟造

成的偷漏税的，直接责任人员要被

解雇，然后视情节轻重给予其他方

面的处理；如果是执法人员与纳税

人串通勾结偷漏税的，除解雇外，还

要依法送上法庭，再由法庭根据有

关法规，有的处以罚款，有的判刑蹲

监狱。对在公务中发生的严重行贿

和受贿行为，都要起诉上法庭。（2）

重视对纳税人心理的研究。美、加两

国财税部门都有专人负责搞这方面

的工作，主要分析研究纳税人纳税

心理方面的动态变化，如某一行业

或某一类人在某一阶段乐意缴纳那

种税，不乐意缴纳那种税，找出原

因，采取相应措施，促进依法纳税。

（3）重视对现金交易活动的研究和

管理。加拿大国家税务部介绍说，目

前现金交易活动相当普遍，比如不

少人下班后搞第二职业，经商、做家

庭教师等，收取现金，活动是合法

的，但税务部门不掌握情况，无法收

税。有人估计这种活动形成的收入

约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 4-20% 左

右，按最低 4% 计算，一年应缴纳税

款为 40 多亿加元。据测算，这方面

的经营活动收入真正申报纳税的还

不到三分之一。税务部门最感头痛

的是这部分纳税 人，每 个 人应纳额

不大，但加起来不小，必须对这部分

纳税人进行严格管理，其目的主要

还不是税额的多少，而是向社会传

递一个这样的信息，即纳税人必须

依法诚实申报纳税，如 果不能使这

些纳税人的收 入照章纳 税，别人就

会跟他们学，从而使整个税收体制

受到伤害。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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